藕塘中学食物中毒应急处理工作预案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，无锡市卫生监督所《学校防止食物中毒的基本要求》、《惠山区学校食堂预防食物中毒的基本卫生要求》的精神，预防学校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，保证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依据《突发公共卫生事故应急条例》，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组织机构：

成立无锡市藕塘中学食物中毒应急处理工作小组

组  长：胡志衍（书记、校长）

副组长：陶伟、丁一新

组  员：王文胜、杨卫明、沈平、周勤伟、刘艳丽、各班主任

主要负责人：丁一新、沈平

二、职责：

1、组长负责全面工作，平时加强领导管理、监督协调工作，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，负责组织抢救中毒人员、安排检查现场、调查事件的起因，负责安排处理善后工作。

2、副组长丁一新主任负责学校的食物、食品卫生安全检查工作，并监督检查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执行。负责与卫生防疫部门的联系并接受督查。

3、司务长沈平、食堂协管员周勤伟要具体把好食品卫生安全关，做好食品卫生安全检查工作。

4、各班主任每日要做好饮食卫生检查工作，发现学生有肠道疾病或食物中毒症状时要及时报告。

5、应急处理小组主要负责人要定时（每周三）不定时做好食品卫生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隐患，及时整改，杜绝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工作流程：

1、及时报告和联系。

在学校食堂集体用餐时，如同一班级同时发生类似肠道疾病或食物中毒症状的病例在3人（含3人）以上时，应在第一时间及时通知学校应急小组组长、副组长等有关成员，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、卫生防疫部门汇报，同时迅速与藕塘社区卫生院取得联系。

2、组织抢救。

一旦发现类似食物中毒症状时，由副组长负责组织把中毒的人员迅速送到藕塘社区卫生院进行抢救。在第一时间内确保中毒人员的生命安全。同时控制中毒人员在最小范围内。

3、组织调查事故原因。

由组长负责组织调查中毒事故的原因。（1）由食物原因引起的食物中毒。食堂应提供48小时食物留样，由卫生防疫部门立即提取留样并进行检验。（2）如怀疑有坏人故意投毒，应向公安机关报告并进行立案侦查。

四、联系电话：

组  长：胡志衍 13812518780

副组长：陶伟   13861720106

        丁一新 13961826120

藕塘社区医院：83292041-8000（院长室）

              83292041-8001（副院长室）

惠山区卫生防疫站（疫控中心）：83591008

